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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人給字第10430631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員工子女托育需求調查表、設置托兒機構或提供特約托兒機構一覽表、辦理創新

性福利措施一覽表暨一級機關員工子女托育需求統計表各1份(30631400A00_ATTC

H1.xls、30631400A00_ATTCH2.xls、30631400A00_ATTCH3.xls、30631400A00_AT

TCH4.xls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員工子女托育服務及調查辦理創新性福利措施

，請各一級機關人事機構於104年6月26日前填復子女托育

需求統計表、設置托兒機構或提供特約托育機構一覽表暨

辦理創新性福利措施一覽表，俾憑彙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員工子女托育服務實施方案

參、權責界定及分工，明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為執行

機關，應輔導並協助其直屬機關，辦理員工子女托育服務

事宜。同方案伍、辦理方式第6點，明訂各機關應於每學

年開始前，調查員工子女年齡及受托需求情形，完成需求

評估後，依本方案規劃之規定辦理，另依104年2月2日訂定

「友善家庭-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推動方案」伍、具體

措施及辦理方式四、加強推動機關聯合協洽托育機構提供

服務及八、推動創新友善家庭-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，並

鼓勵舉辦觀摩學習，擴大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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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進一步瞭解本府員工托育需求及設置特約托兒機構現況

，請各機關學校人事機構調查所屬同仁育有12歲以下子女

的員工，填寫子女托育需求調查表以及設置托兒機構或提

供特約托兒機構一覽表，並交由各一級機關人事機構彙整

統計後，填復子女托育需求統計表、設置托兒機構或提供

特約托兒機構一覽表及辦理創新性福利措施一覽表（請提

供1項創新性福利措施，並說明規劃內容、辦理情形及具

體效益），於104年6月26日前免備文逕送本處給與科彙辦

（若無仍請填復）。

三、檢附「（機關學校名稱）員工子女托育需求調查表」（含

填寫範例）、「（一級機關名稱暨所屬）設置托兒機構或

提供特約托兒機構一覽表」（含填寫範例）、「（一級機

關名稱暨所屬）員工子女托育需求統計表」及「（一級機

關名稱暨所屬）辦理創新性福利措施一覽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人事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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